
证券代码：000895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2025-36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二)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三) 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漯河市牡丹江路288号双汇总部大楼一楼报告厅。
(四)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5日16:00。
(五)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1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六)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万宏伟先生。
(七) 会议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28人，代表股份2,522,115,07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2.7954%。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人，代表股份2,437,692,2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0.3587%。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517人，代表股份84,422,85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67%。
3.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19人，代表股份84,788,38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2%。
(二)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候选人、见证律师以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

股东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 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 议案表决结果
1.00《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84,594,939股，反对 107,645股，弃权 85,8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4,594,9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7718%，反对107,6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弃权85,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2%。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罗特克斯有限公司及出席本次股东会并持有公司股份
的公司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该议案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亦未代理其他股东行使
表决权。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437,326,692股，不计入该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2.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521,929,718股，反对104,758股，弃权80,6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7%。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3.00《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2,521,924,718股，反对115,758股，弃权74,6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4.0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2,521,930,218股，反对104,758股，弃权80,1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7%。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5.00《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521,948,031股，反对99,345股，弃权67,7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6.00《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521,879,331股，反对154,045股，弃权81,7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7%。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7.00《关于增选周建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2,515,989,714股，反对 6,055,262股，弃权 70,1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663,0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2.7757%，反对 6,055,2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16%，弃权
7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7%。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二) 律师姓名：靳明明、郭旭。
(三)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 法律意见书；
(三)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1209 证券简称：洪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3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非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刘根祥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原因，刘根祥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及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职务。刘
根祥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原定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刘根祥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书面辞
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职工代表大会，经参会职工代表审议
表决，选举苏启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
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苏启文先生当选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三、备查文件
1、董事辞职报告；
2、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附件：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苏启文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广州友谊班尼

路服饰有限公司加盟部主管，广州康威运动服饰南京分公司经理，广州力果服饰有限公司全国零售
经理，广州欣琪儿服饰有限公司全国零售经理，东莞双子星服饰全国直营经理；2012年 2月加入公
司，2021年 11月至 2025年 11月任公司监事，现负责公司品牌批发、全国代理体系整体运营管理工
作。

苏启文先生通过公司股东汕头市润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除此
以外，苏启文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
亦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信息披露2525 2025年12月16日 星期二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1286 证券简称：陕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5-077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9:15-9:25和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西安市唐延路45号陕西投资大厦4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栋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97人，代表股份 3,

091,775,7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474％。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3,067,014,0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870％。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4人，代表股份24,761,7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603%。
3．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394人，代表股份24,761,71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0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4人，代表股份24,761,7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603％。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5．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到现场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3,090,593,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8%；反对826,91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7%；弃权 35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3,579,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257%；反对826,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3395%；弃权35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4349%。

（二）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3,088,843,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2%；反对2,

044,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1%；弃权8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1,829,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591%；反对2,044,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2551%；弃权8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5858%。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闫思雨律师、郭蔚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79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2025年第十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内申请注册及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批准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决定及处理公司以一次性或分期的形式通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等机构审批、注册、登记、发行或设立债务融资工具，
新增规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亿元（含500亿元）；以统一注册或分品种注册的形式向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债务融资工具，可采取分期方式发行，新增规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800亿元（含800亿元）；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在授权范围内转授权公司管理层处理相关事宜。

公司已于2025年12月12日发行2025年度第十一期超短期融资券，所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日常
流动资金及偿还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有息债务。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超短期融资券全称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超短期融资券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十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龙源电力SCP011
012583061

2025年12月15日

30亿元人民币

100元/张

期限

发行日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240天

2025年12月12日

2026年8月12日

30亿元人民币

1.64%
本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

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cn）上刊登。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80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第十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内申请注册及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批准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决定及处理公司以一次性或分期的形式通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等机构审批、注册、登记、发行或设立债务融资工具，
新增规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亿元（含500亿元）；以统一注册或分品种注册的形式向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债务融资工具，可采取分期方式发行，新增规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800亿元（含800亿元）；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在授权范围内转授权公司管理层处理相关事宜。

超短期融资券全称

主承销商

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超短期融资券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十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龙源电力SCP012
012583054

2025年12月15日

30亿元人民币

100元/张

期限

发行日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240天

2025年12月12日

2026年8月12日

30亿元人民币

1.62%
公司已于2025年12月12日发行了2025年度第十二期超短期融资券，所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日

常流动资金及偿还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有息债务。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本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

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cn）上刊登。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001313 证券简称：粤海饲料 公告编号：2025-113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5日（周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25年 12月 15日的交易时间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机场路22号公司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石轩先生。
5、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04名，代表股份483,064,19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0.5049%（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8日，公司总股本为700,000,000
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120,268股，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4,
250,000股，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7,479,800股，上述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85,149,932股，下同）。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4名，代表股份482,173,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75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0
名，代表股份89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9%。

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0名，代表股份890,2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0名，代表股份890,2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9%。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刘恬宁、丁艺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结果
1、总体情况

提 案
编码

1.00

提案名称

《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量（股）

482,831,999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

99.9519

反对

股 份 数
量（股）

219,7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0.0455

弃权

股 份 数
量（股）

12,5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0.0026

表 决
结果

通过

2.00

3.00

4.00

5.00

《关于以结构性存
款等资产进行质
押向银行申请开
具银行承兑汇票

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 2026 年度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及相应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关于为客户银行
融资用于购买公
司产品提供保证
金担保的议案》

《关 于 续 聘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482,793,999

482,791,699

482,779,099

482,818,899

99.9441

99.9436

99.9410

99.9492

221,800

224,000

233,400

229,400

0.0459

0.0464

0.0483

0.0475

48,400

48,500

51,700

15,900

0.0100

0.0100

0.0107

0.0033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 案
编码

1.00

2.0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关于以结构性存款
等资产进行质押向银
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

汇票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及相应

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为客户银行融
资用于购买公司产品
提供保证金担保的议

案》

《关于续聘 2025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同意

股 份 数 量
（股）

658,000

620,000

617,700

605,100

644,9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

73.9160

69.6473

69.3889

67.9735

72.4444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219,700

221,800

224,000

233,400

229,400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

24.6798

24.9157

25.1629

26.2188

25.7695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12,500

48,400

48,500

51,700

15,9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

1.4042

5.4370

5.4482

5.8077

1.786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刘恬宁、丁艺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会会议和形成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5-045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香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1,320,619,361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40.41%，本次质押后其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69,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5.22%，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1%。

注：目前公司的总股本为3,268,438,122股。
● 南方香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金海马”）、香江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集团”）、深圳市香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股权”）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2,218,325,8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87%，南方香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含本次）共计69,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3.11%，未达到80%。

● 南方香江本次股份质押是为了本公司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目前南方香江经营和资金情
况良好，不存在平仓风险。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本公司”或“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获

悉控股股东南方香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南 方
香 江
集 团
有 限
公司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本次质押股数

69,000,000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是否补充
质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5-12-12

质 押 到
期日

2026-11-30

质权人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

分行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5.2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11%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为 香
江 控
股 子
公 司
融 资
提 供
担保

2、本次被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南方香
江集团
有限公

司

合计

持股数量

1,320,619,361

1,320,619,361

持股比
例

40.41%

40.41%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量

0

0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69,000,000

69,00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5.22%

5.2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11%

2.11%

已质押股份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0

0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南方香江本次股份质押用途为香江控股子公司融资需要。鉴于南方香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

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若股份出现平仓风险，南方香江将
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南方香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登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上述
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5-044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公
司”或“上市公司”）

12,000万元

72,696万元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0
190,186.64

32.24

特别风险提示

其他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下□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12日，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本公司”、“公司”或“上

市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华润银行”）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公
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香江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香江家园房地产”）为该笔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及抵押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6,000万元，不存在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本次成都香江家

园房地产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香江控股已履行内部审
议程序。

具体担保协议的签署及担保形式等的确认，由公司经理层负责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0.41%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21.82%

翟美卿

91440300267146826U
1994年1月30日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兴海大道3046号香江金融大厦32楼-A1
人民币326,843.8122万元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物业管理；从事建筑工程和
装饰工程的施工（须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后方可经营）；企业形象策划；酒店管理；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经济信

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供应链管理。，许可经营项目是：仓储服务。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1,628,367.11
1,076,730.97
551,636.14
114,672.52
-14,348.96

2024年度（经审计）

1,681,203.98
1,108,763.37
572,440.61
376,026.18
-11,433.67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被担保人香江控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综合授信合同》
(1)合同双方：香江控股（被授信人）、华润银行（授信人）
(2)授信额度：人民币（大写）壹亿元整，授信额度项下授信敞口额度折合人民币（大写）陆仟万元

整
(3)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自2025年12月至2028年12月止
(4)合同生效：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2、《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双方：成都香江家园房地产公司（保证人）、华润银行（债权人）
(2)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额：人民币陆仟万元整（大写）。
(3)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

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4)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债

务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
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合同生效：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3、《最高额抵押合同》
(1)合同双方：成都香江家园房地产公司（抵押人）、华润银行（抵押权人）
(2)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壹亿贰仟万元整（大写）。
(3)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

债务利息、实现债权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
（或仲裁费）、保管抵押物的费用、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
其它费用。

(4)抵押财产：成都香江家园房地产公司持有的位于成都香江全球家具建材CBD的物业。
(5)合同生效：经各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

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规划。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担
保风险整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90,186.64万元，均为

对控股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2.24%。
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子公司对外提供反担保的总额为14,699.79万元（截至目前，公司无单独为

并表体系外的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均为就上述对象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担保提供的反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5-090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礼仕酒店有限公司45%股权
及部分债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礼仕酒店有限公司 45%股权及部分债权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2月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的《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上海礼仕酒店有限公司45%股权及部分债权
的公告》（临2025-08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与Trillion Full Investments Limited、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
礼仕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礼仕”）签署了《股权及债权一揽子转让协议》，上海礼仕已成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近日，上海礼仕完成了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工商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上海礼仕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荻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3NE6A
成立时间：2017年03月10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58525.8210万元整
住 所：上海市黄浦区嵩山路88号1层1室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分支机构经营】；酒类经营【分支机构经营】；洗浴服务【分支机构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分支机构经营】；住宿服务【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酒店管理；物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健身休闲活动【分支
机构经营】；洗染服务【分支机构经营】；会议及展览服务；打字复印【分支机构经营】；停车场服务【分

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5-089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鄂尔多斯市京投银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41.69%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鄂尔多斯市京投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41.69%股权的议案》。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鄂尔多斯市京投银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41.69%股权的公告》（临2025-08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与鄂尔多斯市大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京投银泰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鄂尔多斯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鄂尔多斯公司已成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近日，鄂尔多斯公司完成了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的股权情况如下：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大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2,720.70
279.30

持股比例

90.69%
9.31%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688693 证券简称：锴威特 公告编号：2025-057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2/17，由董事会提议

2024年12月16日~2025年12月15日

1,000万元~2,000万元

57.66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05,400股

0.82%
19,994,304.08元

25.98元/股~40.18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
发行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A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 57.66元/股（含），回购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
（含）。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12月17日、2024年1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锴威特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苏州锴威
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6）。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实施了首次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5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回购期间，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了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

（二）截至2025年12月15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完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
累计回购股份 605,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2%，回购的最高价为 40.18元/股，最低价为 25.98元/

股，回购均价为 33.0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9,994,304.0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三）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回
购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实施股份回购使用的资金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不
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的
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本次回购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12月17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1）。自公司首次披露本次回购方案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实际控制人、回购股份提议人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
（股）

35,700,849
37,983,362

0
73,684,211

比例（%）

48.45
51.55
0

1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
（股）

34,779,797
38,904,414
605,400

73,684,211

比例（%）

47.20
52.80
0.82
100

注：1、上表本次回购前股份总数为截至 2024年 12月 11日前的数据，回购完成后股份总数为截
至2025年12月12日数据。

2、本次回购前后流通股份数量变更的原因系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921,052股于2025年8月18
日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2）。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605,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2%，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

期间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和配股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若公司未能在本公告日后 3年内实施上述用

途，则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回

购股份，并按照法规要求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88187（A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A股） 公告编号：2025-044
证券代码：3898（H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H股）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

构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规范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运作，强化董事

会决策功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本公司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构成的议案》，选举陈志漫女士为董事会战略与ESG
委员会和科技创新委员会的委员。除上述委员会构成调整外，其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构成不变。调
整完成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构成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类别

战略与ESG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风险控制委员会

薪酬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科技创新委员会

成员姓名

李东林（主席）、尚敬、徐绍龙、李开国、钟宁桦、冯晓云、陈志漫

林兆丰（主席）、李开国、钟宁桦、冯晓云

尚敬（主席）、钟宁桦、林兆丰

林兆丰（主席）、李开国、钟宁桦

李开国（主席）、李东林、冯晓云

徐绍龙（主席）、李东林、尚敬、李开国、冯晓云、陈志漫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688187（A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A股） 公告编号：2025-043
证券简称：3898（H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H股）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株洲市石峰区时代路时代宾馆301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53
153
152
1

285,801,773
285,801,773
62,942,956
222,858,817
41.899849
41.899849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227726
32.6721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东林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株洲
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龙芙蓉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与中车集团签订《2026年至2028年产品和配套服务互供框架协议》并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2,645,694
222,857,817
285,503,511

比例（%）

99.527728
99.999551
99.895640

反对

票数

288,006
1,000

289,006

比例（%）

0.457567
0.000449
0.101121

弃权

票数

9,256
0

9,256

比例（%）

0.014705
0.000000
0.00323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 于 本 公
司 与 中 车
集 团 签 订

《2026 年至2028 年 产
品 和 配 套
服 务 互 供
框架协议》
并 预 计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金 额 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62,645,694

比例（%）

99.527728

反对

票数

288,006

比例（%）

0.457567

弃权

票数

9,256

比例（%）

0.0147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效表决权过半

数审议通过。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A股股东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及关联H股股东中国中车香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吴钢、苏致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